
文章 3

缔约方在相互贸易中应避免采取歧视性措施，并避免在本协议框架内对商品的出口和/或进口
实行数量限制或同等措施。
缔约方可以单方面程序设定本条提到的数量限制，仅在合理限度内且仅限明确的时间段内，在以下情
况下：
• 商品在国内市场严重短缺，在市场情况稳定期间，或
• 严重国际收支赤字，在国际收支稳定之前，或
• 商品进口到一方领土，数量增加且条件导致或威胁导致损害相似或直接竞争商品国内生
产者，或
• 为了采取本协定第4条规定的措施。
根据本协定实施数量限制的缔约方应当尽可能及时以适当形式向其他缔约方提供有关实施所
提及限制的主要原因的充分信息，并说明其预期适用期限，此后应当举行磋商。

第4条
缔约方同意，与商品再出口有关的问题应由商品再出口协定和1994年4月15日于莫斯科独立
国家联合体政府首脑理事会签署的关于商品再出口许可证发放程序协定加以规定。

第5条
缔约方应当定期交换以下方面的信息：
• 与经济活动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包括贸易、投资、税收、银行、保险、金融服务以及运输
和海关相关的问题，海关统计包括在内。
缔约方应立即相互通知可能影响本协定履行的国家立法的变化。
缔约方的授权机构应协调交换此类信息的程序。

第六条
缔约方应承认不公平商业行为与本协定之目的不相容，并应承诺不采取，尤其是但不限于，
其下述方法：
• 企业间协议，企业协会作出的决定，以及旨在妨碍或限制竞争或违反其在缔约方领土上的
条款的联合商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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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或多个企业利用其支配地位，在缔约方全部或大部分领土上限制竞争的行为。
第七条

在实施双边经济关系的关税和非关税规制措施、交换统计信息和开展海关程序时，缔约方应
根据商品描述和编码协调制度以及欧盟关税统计分类，采用统一九位制外贸商品分类（
CFTC）。为满足自身需要，缔约方在必要时可将其商品分类扩展至九位制之外。

商品分类的样本副本应根据相互协议，通过在相应国际组织中的现有使团进行维护。
第八条

1.�缔约方同意，遵守自由过境原则是实现本协定之目的的重要条件，也是其与国际分工与合
作体系接轨过程中的一个必要要素。
为此，每一缔约方应确保源自另一缔约方海关领土和/或第三国海关领土、并运往另一缔约方
海关领土或任何第三国海关领土的商品在其领土内畅通无阻地过境，但完全禁止进口的商品
或需根据每一缔约方国家立法获得特别许可的商品除外，并应向出口商、进口商或承运人提
供所有可用且必需的过境设施和服务，其条件不得劣于其向自身出口商、进口商或任何第三
国出口商、进口商或承运人提供的同类设施和服务的条件。

2.�通过缔约方领土运输货物的程序和条件应遵守国际运输规则。
第九条

本协议不应妨碍任何缔约方采取国际实践中普遍接受的措施的权利，这些措施是其认为对其
重大利益保护所必需的，或者对其是缔约方或打算成为缔约方的国际条约的履行无疑是必需
的，如果这些措施涉及以下内容：
• 影响国防利益的信息；
• 武器、弹药和物资贸易；
• 与国防需求相关的研发或生产；
• 核工业中使用的材料和设备的交付；
• 保护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
• 保护工业或知识产权；
• 黄金、白银或其他贵金属和宝石；
• 保护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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